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摘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摘要来源于书末所附“本

书章节摘要”。

卷一：论家庭  

章一至二：人类团体绪论  

章一：人类各种团体各有其目的，其组成和治理的方式亦各异。政治团体在于实现善业，具

有最高尚的目的。

章二：由分析和溯源的研究方法，列叙家庭、村坊的依次发展而成为城邦。城邦之为政治团

体不仅使人类可得更广泛的经济自给，而且使他们能够进而向往优良的道德生活。人类在本性上

为一种政治动物。依目的而论，城邦既先于家庭，先于个人，应当是人生自然意旨的实现。

章三至十三：家庭及其组成  

章三：城邦源始于家庭。家庭的组成本于主奴、夫妇、父子三伦。家务管理主要在于治产。

章四：论奴隶：各家应用来治理家务的工具或有生命或无生命：家庭包括这两类工具。奴隶

为有生命的工具，用供役使。

章五：自然万物常有主从之别，例如魂为身主，身为魂从。凡仅备体力而缺乏理智的人们应

当为富于理智者的“自然奴隶”。但世事有时反乎自然常例，主人的身体和理智未必都胜过奴

隶。

章六：“强迫奴隶”（“法定奴隶”）出于人类社会的积习，或以为顺或以为悖，世人没有

一致的意见。至于由身心优劣之别而“自然”成立的主奴相从关系，则可以相互为助而两得其

利，这是合乎道义的。

章七：主奴关系异于自由人间的统治，怎样待遇奴隶并教导他从事杂役，身为主人者不难习

知，无需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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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八：论财产和获得财产的各种技术：自然为人类预设生活所需的物品；家主由狩猎、畜

牧、农耕等方式各从自然间求得所需，以供应家庭，都是合乎自然的经济生活。各家所需都有限

度，所以真实的财富（产业）也有限度。

章九：由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产生了作为中介的货币。由货币的流通，社会发展了商业和放

债这类致富技术。货币原非生活所需的真正财富；不同于为家庭获得各种必需品的各种有限产

业，经商和放债，无限度地聚敛金钱，不合自然。

章十：凭治产技术，获得了家庭所需以后，家务管理就在安排这些供应作适当消费，俾全家

可得适当生活。遵循营生的目的，家主应以合乎自然的经营、即农牧为重。为财货而求财货，放

债取息乃是社会最恶劣的经济活动。

章十一：获得财产各种方式及其实际的研究。垄断获取暴利的若干实例。

章十二：论夫妇和父子，并通论治家要道：以国喻家，夫妇关系类似政治家的治理其自由人

民，父子关系类似君王的统治其臣民。

章十三：家务管理重在培养善德，其目的在使全家的人都达成善德。主从的道德标准相异，

为主为夫为父同为奴为妻为子女各有其所善。奴隶虽无理智，却异乎力畜而能感应理智，主人也

应该以善德教导奴隶；至于自由从属，如妇孺的教育问题当待以后另论（卷七章十六至十七）。

卷二：论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  

章一至八：理想城邦  

章一：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参加政治团体的人们必须有所共通。柏拉图主张

废弃家庭和私产，使一切财物和妻子完全归公。

章二：论妻子公育：柏拉图所持的目的在祛私尚公，力求城邦的划一。但自然万物因分化而

得发展；城邦中不同分子各作不同贡献，因而能够彼此趋于自足，过分划一的城邦将无以自给。

章三：柏拉图用以达成这种统一目的的手段亦属谬误。人类的私心不会因废除了私产制度便

跟着消失，公产团体中将发生更多的财物纠纷。至于妻子公育使人人都成为公父和公子，并无真

正的亲爱。人各求其所肖，嗣续的愿望出于生物本性，政治法度终究不能毁灭自然本性。

章四：妻子公育的理想在实施的细节上更可引起种种困难；如果父子兄弟真是不相认识，则

人情将淡薄如水，而悖伦的罪行也将无以别于普通的罪行。柏拉图所拟阶级转换等手续都是不切

实际的。

章五：论财产公有：财产的管有和应用两都归公不如私有而共同应用为合宜；财产私管可以

得到比较认真的轻营，而物资互济可培养人们博施的善心。人间因财物而起的罪行，其根源在人

类的恶性；公产既不能消除人类恶性，也不能整齐群众意志，惟有凭教育消除人类恶性，然后城

邦可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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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六：评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政治理想：这里所拟的理想城邦比较接近实际而地域较大。

他不再提倡要子和财物的归公；但仍有所谬误：他所拟的均产条例，忽略了各家财产的定额和人

口增殖的限制。他所拟的共和体制，对于城邦各要素没有作适当调整；所拟选举的方式含有寡头

偏向。

章七：评法勒亚的法制：法勒亚法制的要旨在平均地产。均产须限制人口增殖，井先订定每

户的适当资产额。要使人民去恶向善，以法制维持其财产定额，毋宁以教育提高其道德标准。法

勒亚法制过度重视物质因素。

章八：评希朴达摩的法制：希朴达摩的法制一切尚“三”，人民分三级，土地分三部，律例

分三科。希氏另外还拟有若干新律，如奖励创制等。奖励创制，势将促进变革。过时而失效的律

例应当废弃，但礼法都有本源，不宜轻率更张。

章九至十二：政治较为修明的现世各城邦  

章九：论斯巴达政体：从事公务的人们（统治阶级）须有闲暇，奴隶制度所以保征公民的闲

暇：斯巴达由赫卢太（农奴）从事耕作，所以大家能参加公务，致力征战。斯巴达妇女奢纵，财

富集于少数人之手。监察院、长老院、二王制、会餐规定，也各有可疵议之处。斯巴达以尚武为

立法宗旨，其后果不良。财政亦陷于困乏。

章十：论克里特式政体：克里特岛各城邦的政体同斯巴达相似，而较斯巴达为原始。会餐制

度优于斯巴达，监察制度则较差。克里特统治集团狭隘而多党派，常常起内讧；惟该岛孤悬大

海，自古少外患，因此长时期中能免于大难。

章十一：论迦太基政体：迦太基政体同斯巴达相似而有很多优点。其制基于贵族政体而兼有

平民和寡头因素。其缺憾之大者则在过重财富；名位可以贿求，官吏贪污成风，而且多兼职。常

常迁移贫民到拓殖地区，使能致富，所以国内颇为平安。

章十二：在前代立法家中，为雅典创制的梭伦可称贤达，他怀有民主抱负，完成一代新政，

而能保全旧德，不弃良规。论述法家渊源。有关若干立法家的札记。

卷三：公民和政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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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一至五：论公民  

章一：城邦既为公民的集团，我们就应该先了解公民的本质。居住权利和诉讼权利，或公民

的后裔，都不足以构成公民身分；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资格的真正条件。在平民政体中，“凡属公

民就终身具有参加议事、司法和行政机构的权利”。就一般政体而言，“凡属公民”在一定时期

内可参加司法和议事机构。

章二：依照常例，双亲都是公民的后裔方才可以成为公民。在一度革命以后，有许多人能够

入籍为新公民，这些新公民虽非世族，但照上述定义，他既获得政治权利，就在实际上已是一位

公民了。

章三：有入说因革命政府的这种籍法而成为新公民的人不能算是城邦的真正公民。因此，我

们就该辩证城邦的同一性。人们不以城墙认取城邦，也不以其中所住的种族认取城邦。城邦是一

个组合物，人们凭它的组合方式承认它为一个组合物，这也应当从它的组合方式、即政治体系来

认识城邦的同一性。

章四：另一个应该辩证的问题是：“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同于善人的品德？”不同政体各有不

同宗旨，各各需要与其宗旨相符的好公民。虽在理想城邦中，相异的政治机能也得具有不同的善

德，而举世的善人，其善德却属相同。所以好公民不必都是善人。惟有理想城邦而其所拟政制又

属轮番为治的体系，其中公民必须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人人都要具备四善德：在这里

好公民便同于善人。

章五：艺匠和劳工虽为城邦所必需，他们却并不具备好公民所应有的善德，不应登籍而为公

民。但不同的政体往往作不同的登籍法，贵族政体照例不许工匠为公民，寡头政体则富有的工匠

可以登籍。至于平民城邦要是户口减少而国家需要兵士，往往放宽登籍法，收纳工匠。

章六至八：论政体，并列述其类别  

章六：政体凭（1）其所立的宗旨及（2）其政权的形态而分类。（1）就宗旨而言，凡顾及全

邦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为之图谋优良生活者列为正宗政体；反之，仅图统治阶极的利益者为变态政

体。

章七：（2）就政权的形态而言，正宗政体可依统治者的为一人、为少数人或为多数人而分作

君主（王制）、贵族和共和政体三个类型，变态政体则相应地分作僭主、寡头和平民政体三个类

型。

章八：可是政权分类的实际不仅在执政者的人数，由资产多少而分化的社会阶级才是政权的

基础：寡头政体实在是富室的统治而平民政体则为穷人的统治。其人数的为少为多只是阶级区别

的属性，不是阶级区别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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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九至十三：公民资格和政治权利的分配——寡头和平民政

体建置的原则

 

章九：各种政体各持有不同的正义观念：平民主义者认为人们出身相等（同为自由人），便

应一切权利都相等。寡头主义者认为人们财富不等，便应一切权利都不相等。城邦的目的不仅求

人类的生存，而且要实现共同的优良生活，必须是对这种目的有所贡献，依照所贡献的轻重，分

配给相应的权利。血统（出身）或财富虽都是城邦生存所需要，总不能单独取其一端来实现全邦

的优良生活，要是各各作为正义的唯一依据，实属偏见。

章十：城邦的最高治权究应寄托于平民群众或少数富室或少数贵族或最优胜的一人或僭主，

殊难确定。如果说最高治权不应寄托于任何人或若干人而只应寄托于法律，这也难以作为定论。

章十一：有人说才德有高卑，政事应该付托给少数俊才硕德或唯一卓异的人物，不宜寄托于

平常的众人。但群众就各别而论虽多属寻常，就集体而论，判断能力便不弱于专家，其财产也当

不减于富室，使群众参预议事和司法机构获益尤多，所以多数之治是可取的。但无论哪一种型式

的统治都当遵循法律，凡掌握治权的人们，只应对法律所未及的事项，运用个人的智虑。

章十二：政治道德特重正义。正义依“公平”原则，把等量事物分配于相等的人们。政治权

利的分配标准当以对于该团体的实际贡献（功粮）为衡：每一公民尽多少义务就取得多少权利。

章十三：财富、出身、才德和集体多数四者井存于城邦之中，各自按其对于城邦的贡献而争

取作为享受政治权利的标准。如果依据平民主义，则理应驱除才德优胜的人们，以维护多数统

治，“放逐律”可视为一种适当的政策。如果依据才德标准，则国内有出类拔萃的圣贤，就该奉

为君王。

章十四至十八：君主政体（王制）各品种  

章十四：王制有五种：（1）斯巴达式，（2）野蛮民族的酋王，（3）民选总裁，（4）史诗

时代的王制，（5）全权君主。

章十五：深究王制的末一种，这里存在“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两者各有所胜：人治能随

机应付世事的万变而法治可免于人情的偏徇。但一般政体总该遵循法律，就君主而论也应有宪法

作为规范，全权君主不是良策。说法律是固定的条文，必不可能概括万机，为政须由人智熟筹法

律所未周详的事件；但由一人独断也未必优于由多数人共虑。王制行于古代较简朴的社会，到了

今世这已经是不合适的了。

章十六：有人说专精的技艺可成就较高的作品，君王专精治道，可以造福人民。这样的譬喻

未必切当；全权君主以一人总理万机，既难免没有失误，而其人执政终身，使一国自由的众人终

身处于臣属地位，总非相宜。且世袭的后王往往无能或失德，这就不免于为害全邦。

章十七：如果世上某处竟然出生绝伦的超人，这才可付以君主的全权，让他终身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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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十八：进一步当研究如何可以构成一个良好的政体。造就一个善人同构成一个良好政体的

方法应属相同；两者的宗旨都在优良生活。

卷四：现实政体的类别  

章一至二：绪论  

章一：政治学应研究理想政体，兼及现实问题，例如：在现实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最优

良政体；什么是大多数城邦可能施行的最优良政体；怎样保全现实各政体；各政体中较重要的如

平民和寡头两类型又有哪些类别。政治学研究政体也研究法律。

章二：除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外，我们当继续论列正宗的共和政体和变态的平民、寡头、

僭主四类型，说明其种类并分析怎样的公民团体适宜于怎样的形式，以及各种形式怎样可以构成

和怎样而归堕毁，又怎样可以保全。

章三至十：平民、寡头和共和政体的各种类  

章三：各政体的类别起因于组成城邦的各部分，例如平民群众和贵要部分的差异。城邦各种

政治职司可作若干不同的安排，也就可以有若干不同的政体。有人说各政体只有平民和寡头两类

型，其余都是两类型的问体，这个说法虽很概括而实不确当。

章四：平民政体为多数穷人的统治，寡头政体为少数富有者的统治。动物依各种器官的差异

及其组合方式的分析而为之类别，我们也当研究各该城邦的社会组成以及各该政体的统治桔构和

各项职司的安排而说明两类政体的所有各种形式。由这样的分析，显见平民政体有五种，挨次而

至末一种极端平民政体，群众意志凌驾于一切职司和法律之上，这就逾越宪政常规，而类似僭政

了。

章五：相似地，寡头政体也有四种，最恶劣的末一种是“门阀政治”，执政党派既极狭隘，

名位竟由世袭，而且权力超越法律，它也类似僭政。

章六：依社会情况的某一方面——例如国内公民的从政闲暇——而论，平民政体可另行分析

为“农业”性质的一种和其它三种。寡头政体，如果以各种职司所要求的财产资格而谕，也可另

行分析为四个品种。

章七：贵族政体的纯种应该是以才德为主的政体；其余三种混有共它要素，都迹近于共和政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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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八：共和政体本来是平民和寡头两者的混合。一般人往往以混合政体的倾向于平民主义者

为“共和”，而以其倾向于寡头者为“贵族”政体。由是共和与贵族两词往往相混淆。为使两词

名实分明，我们以包容自由出身的平民、富室和才德之士三者而重视才德的混合政体为“贵

族”，而以仅须兼顾自由出身和财富两要素的混合政体为“共和”。

章九：混合平民和富室因素以建立共和政体可以有三种不同方式。（1）合并平民和寡头两个

体系，（2）两者的折衷，（3）在两政体中各取某些性质而加以混合。凡混合而能使人分辨不出

其为平民或为寡头者可算是成功的共和，斯巴达混合政体是一个例子。

章十：在僭主政体三种中，其施行于非希腊民族的君主政体（王制）和施行于希腊古代的民

选总裁，这两者曾作为王制的两种，分别说明于前（卷三章十四）。其第三种为僭主政体本式：

僭主专断全邦而万事完全以一己私利为依归。

章十一至十三：适宜于一般城邦的政体以及各种公民团体所

可采择的各种政体

 

章十一：为政应尚中庸，以中产者为主的共和政体介于贫富之间，可以协调两阶级的争端，

较为稳定而适宜于一般城邦。但自古以来，中产者既为数不多，又不奔竞于政治权力，而斯巴达

和雅典两大邦却分别鼓励其邻国使各趋平民和寡头两个极端，于是共和之治在希腊就少见到了。

章十二：混合政体须求质量间的平衡。要是国内尚数的平民巳强于尚质的富室，则势必树立

平民政体，反之则势必树立寡头政体。倘使中产阶级的势力超过贫民和富室、即数和质的联合势

力，或者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树立共和政体。平民和寡头政府的立法家如能在其所建质数偏

胜、即阶级偏向的政体中，重视中产者的作用，一定有裨于实际。伪善徒然引致祸害，少数人为

治的政体，使人民受到虚文的欺骗而无实权，这是不足取的。

章十三：寡头政体欺骗贫民群众的方法有五。平民政体也有相应的欺骗富室的方法。但欺骗

不如诚实，偏胜不如协隅。一国公民团体的编组相符于武装部队的编组。欺骗方法总不能使人为

国宣劳、献身效命。顺便述及古来军队成分的变迁对于希腊政体发展的影响。

章十四至十六：各种政体对议事、行政、审判三机能应该各

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构

 

7

af://n72
af://n76


章十四：城邦都有议事、行政、审判（司法）三机能。构成议事机能的方式，（1）全体公民

合议一切事情，（2）部分公民合议一切事情，(3)全体公民合议部分事情而部分公民合议另一些事

情，相应地成为，（一）平民，（二）寡头和贵族，（三）共和方式。在实施时，三方式又可以

各有若于不同安排以适应各类型政体的各个品种。

章十五：就行政机构而言，各职司的种类为数或多或少，权限或轻或重，任期或长或短，授

任方式或为选举或为占卜，各有若干不同方式，各种政体应当各自选择与其建国宗旨相符合的安

排。

章十六：审判机构，即法庭，依案件性质和审判程序而为区别，分列八类。组织法庭有三种

重要方式，各种政体也各有与之最相符合的安排。

卷五：政变和革命  

章一至四：变革的一般原因  

章一：一般城邦都以一偏的正义与平等观念作为建政原则；邦内持有相异观念的各部分（党

派）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这是引起政变和革命的一般原因。政变有时把旧政体完全颠覆，有时

只作某些局部改革。平民主义者以（自由身分）数量论平等，寡头主义者以（财产）数额论平

等，各有所偏，都不能免于内讧，但平民政体常常较寡头政体为稳定。

章二：从三方面分别叙述变革的一般原因：（1）一般的心理状态，（2）革命者的企图，以

及（3）事变发生的动机。

章三：分析触发革命的动机为两类，叙述十一种事例。

章四：事变常常由于微小的疏忽，而贻巨大的后患，私人的项事往往牵动了大局。在一邦以

内，（1）或某些职司权力过重，或某些部分过度兴旺，或（2）贫富两都强盛，旗鼓相当而无中

产阶级为之缓冲，终必爆发政变或革命。革命活动多采用暴力和欺诈。

章五至十二：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及其相应的救治

方法

 

章五：平民政体常常因群众领袖所持侵害宫室的政策而引起变革，或激成富室的反动，或群

众领袖乘机而自立为僭主。政治活动家每每竞求扩大群众权力以取媚平民，于是平民政体由温和

的旧类型，转变而为近代的极端类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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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六：寡头政体的变革常常起因于政府虐待群众，或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有时社会财富增

殖，具有任官资格的人数日增，统治集团的组成既已变更，跟着也就发生政体的变更。

章七：在贵族政体中，如果统治集团的门户过于狭隘，常常引致内讧和变革。贵族和共和政

体本来都是混合政体，要是所混合的丧失平衡，都将导致内讧。贵族政体常因小节而酿成大祸；

共和政体也常常积渐而归败坏。一切政体都可能被外寇所倾覆，或因外患而引起内变。

章八：平民、寡头、贵族、共和政体所由维持和保全的方法：整饬法纪，防微杜渐，讲求忠

信，协和全邦；时常警惕寇敌，团结人民；慎重名位，赏罚有节，注意邦内不逞之徒，伺察社

会，勿让某一部分过度兴旺。还应该禁绝官吏的贪污。平民政体应顾全富室，寡头政体应济助贫

户。

章九：继续叙述保全各政体的方法：执政人员当忠忱而有才德，井守法不苟。任何政体都应

当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一切措施都不可趋于极端，惟有中庸之道始能持久。教育

人民使其生活思想和日常行为符合于宪法要旨；世人对于公民教育往往疏忽，极端平民政体尤其

轻率，鼓励“随心所欲”的自由。

章十：君主（一长）政体（王制和僭政）的变革和保全：凌辱、恐惧、鄙薄、野心都可激起

人们推翻君主。僭政的烦覆或因遭受敌邦攻击，或由本国的内乱。僭主专务私利，甚于寡头和平

民政体的劣种，往往被民众所仇恨、所厌弃。王制和贵族政体相似，目的在镇导社会发展，监护

各部分的利益，所以为时较为长久。但现今盛倡平等，王制很少能够保存；近代所见的君主政休

都是以武力篡夺国柄的僭政。

章十一：保全王室有赖于谦恭温和。保全僭主有两种政策，其一采取和极端平民政体相类似

的高压政策，以严刑摧残人民的意志，以重课耗竭他们的余资，并散布不和的种子使人民互相猜

疑。另一种政策为伪装王制，勉自克制，粉饰为仁政，由此稍延其命运。

章十二：但专制总是无法持久的，古来僭主都命运短暂。评述柏拉图《理想国》中若干有关

变革的论说。

卷六：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  

章一至五：建立平民政体的方法  

章一：平民政体的各品种由（1）性质不同的各种人民及（2）各种民主机能和职司的不同组

合分别构成。

章二：平民政体以自由为宗旨。对于政事应论番参加，对生活要求“随心所欲”。行政、司

法和议事三机能的安排，就须各各符合这种自由宗旨。议事和审判职权公开于全体公民、选任多

用抽签、开会须给予津贴和官吏任期必然短促等，都是平民政体机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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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平民主义以最高权力寄托于人数，寡头主义则寄托于财富。依这些原则所建立的最高

权力倘使凌驾法律之上，都可能行施不义。良好的机构应该包含两个原则，使执掌最高治权的团

体，既多于人数，又富于资财。

章四：由性质不同的四种人民所建成的平民政体，（1）以农业式为最佳；在这种平民政体

中，资产较多和较少各阶极的利益可保持平衡。这种政体自当采取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2）其

次为牧业式；（3）又次为工商式；（4）最后还有全体式的极端平民制度，，承认任何男子均得

入籍为公民并受任为职官。

章五：创制匪易，守成更难。就平民政体而言，如果要长治久安应取温和的中庸之道，毋需

以没收财产和加重捐课的政策驱除富室；开会津贴亦宜有适当限度。另一方面又当注意贫困的入

民由富室和公众共同给予济助，使之各遂生计。

章六至八：建立寡头政体的方法  

章六：最好的一种寡头政体相应于农业式平民政体，任官的财产资格不高。挨次至末一种寡

头政体，财产资格订得特别高，相应于极端平民政体的完全依仗人数，这就单独着重财富，其为

治必难稳定。

章七：军事组织对于寡头机构影响特别重大。骑兵利于寡头政体；反之，轻装步兵和海军利

于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如能广开门户，使群众也有参政的机会，可以较为稳定。凡出任显官高位

应当各有所贡献于社会；如果渎职营利，必致倾覆。

章八：一般政体都应慎重建立各种职司。列叙一切城邦所应投置的重要职司，以及某些城邦

所应特设的职司。

卷七：政治理想和教育原则  

章一至三：政治理想：至善和幸福生活  

章一：世有三善，身外诸善，身体诸善，灵魂诸善。幸福生活重在灵魂诸善：城邦和个人相

同，应各修四德（智、勇、礼、义）庶几可得其正的快乐。配备身外诸善（衣食所需）和身体诸

善，而能勤修灵魂诸善，达成善业，这就是最优良的生活。

章二：以善业为最优良的生活，无论城邦和个人，究应以内修为重，还是以外行为重？就城

邦而言，或尚武功，用其权威于国外，或重内政，专修文治。斯巴达等邦素以勇德著闻；但假借

武力，干人自由，奴役邻邦，终非正义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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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三：就个人而言，贤哲之士或主张入世从政，以求有为，或主张隐避自适，以乐无为。就

一般解释，人非猛兽鸷鸟，应该乐于群居而参加社会政治的活动；而沉思默想的静修功夫，有如

城邦的专重文治，仍然是人生的一种积极活动。

章四至十二：理想城邦的轮廓  

章四：人口：一国人口太少则不足自拾，太多则难于维持秩序。城邦重在实际的编成，一个

繁庶城邦未必就是一个伟大城邦。理想城邦的适中人口限度乃是观察所能周遍而又足以达成优良

生活的自给的数额。

章五：疆域：国境不可太小也不求太大，也当以观察所能周遍又足保证公民们宽裕而不失节

制的闲暇生活为度。择地建置应当注意山川形势，利于防御；城市的位置，在经济和军事上，都

适合于成为四乡的聚散中心。

章六：国多海港，其弊在于商旅杂处，异族习俗不同，往往污染本邦的礼法。然海上交通既

大有利于物资供应，在军事上更便于攻防；某国者需要建立适当的海军，并管理国际商业，勿使

作损己利人的贸易。

章七：民族赋性：考察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中各民族的禀性，北方各族精神健旺而缺乏理解，

亚洲各族多擅长机巧而精神卑弱。惟有希腊各种姓兼备两者的品质，理想城邦所求的公民品质正

是希腊族的优良禀性。

章八：社会结构：理想城邦，（甲）须有某些“条件”作为经济配备，（乙）须有若干组成

“部分”，凭以建立军政体系，综合这些“条件“和”部分”，应有六种业务：（甲）（一）农

业、（二）工艺、（乙）（三）防卫、（四）田产管理、(五）祭祀和（六）议事及审判的政治业

务。

章九：从事农业和工艺者终身勤劳，无暇从政，所以应当由非公民来担负粮食和日用必需品

的生产业务。防卫、祭祀和政务当然是公民的业务，这三种业务或由几组人分任，或全都兼任；

最适当的安排是由青壮公民担任战斗，中年转任议事和审判，老迈则司种职。田产管理应当成为

每一公民的分内业务（不应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剥夺公民的份地）。

章十：依据不同业务作成阶级区别的社会体制先见于埃及和克里特。克里特和意大利都早巳

有会餐制度。许多制度在历史上常常早已经过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一再创制，一再亡失。全

国的土地分配应以一部分为公田，供给会餐和祭祀之用，其余分归私有，使每一公民各得近城和

边远地区两份田亩。所有公私的农田都由奴隶或农奴从事耕作。

章十一：邦内中央城市的规划，（1）首重居民的健康，应当研究其位置，使轩敞当风，空气

新鲜，而有充足的水源。（2）挨次而论及防御工程、设计稠堡城垣。（3）又次而考虑政治活动

的便利，布置庙宇、廨舍、商市、住宅。（4）一切建筑也应讲求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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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十二：市内公共食堂应设于庙宇之内，庙宇则建筑在市内高地上，其下设“自由广场”。

更下则为市集；民事法庭等机构可设置于商场附近。乡区亦应有若干庙宇；乡区公共食堂应设于

民兵卫所。

章十三至十五：公民教育的一般原则  

章十三：依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欲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

城邦和其中的公民们须有适当的健康身体、财富以及一般生活配备，这些配备都受之于自然。在

具有这些自然条件的城邦中，立法家运用其才能，引导公民纳入于行善的良轨。人们所由成德达

善者，出于三端：禀赋、习惯、理性。禀赋已见于章七；习惯和理性必经培养而得发展，所以立

法家应当特别重视教育。

章十四：有人说由于被统治者和统治者所需的品德不同，应该分设两种教育制度（例如柏拉

图在《理想国》中所拟者，就是专门施行于统治阶级的教育制度）。在我们这个理想城邦中同等

的自由公民青壮时为受指挥的士兵和受统治的公民，迨其既壮且老遂执掌司法，主领祭职，就应

该兼受统率和服从两方面的训练。前面已阐明（卷三卷四）在轮番为治的理想城邦中好公民的道

德符合于善人的道德；这里的公民教育也就应该等同于善人的教育，而使之包含众德。（1）人类

灵魂分为本能和理性的主从两部分，理性部分又分为实践和玄想两个区划。（2）人类生活分为勤

劳和闲暇，以及相应的战争与和平两个方面。城邦如斯巴达的教化偏重于灵魂的从属部分和生活

的从属方面，专务实践和战争。教育的正道应遍及灵魂的各个部分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以理性为

主，谋求闲暇与和平。

章十五：操持闲暇需有智慧和节制，斯巴达人独养勇德，所以不适于和平时代。习惯训练和

理性教育应孰先孰后？发展理性固然为教育的最高要求，如果依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自

当先重体育，培养灵魂所寓的身体，使之既健且美；其次则训练灵魂的本能部分，使人人都具有

良好的习惯。

章十六至十七：教育的初期  

章十六：为保证国内有健康的婴儿，立法家应制定男女的婚嫁年龄，适当段落并卫护夫妇的

体格。根据优生和限制人口的立场也应考虑到暴弃畸婴和堕胎节育一类问题。

章十七：（一）（1）育婴当注意食料，保护其肢体的发育，井使习于寒暖的气候变化。

（2）五岁以前的儿童使为游戏而聆听故事：早年的感染特别难于改变，必须正其视听，勿令接近

下流的伙伴，勿使听到谰言恶语，勿使看见秽亵的图像。（3）自五岁至七岁可让他们旁观少年们

的作业。（二）七岁以后，当分别（4）少年（七至十四岁）和（5）青年（十五至二十一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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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期间，细察生理的发展，精审地安排教育的规程。教育究应由城邦办理还是听任私家各自负

责。

卷八：青年训练  

章一至三：儿童教育和青年训练的一般规划  

章一：全邦公民应受同样的教育。城邦应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制定各种施行的规程。

章二：教育课目或重实用，或重品德，或重知识。少年自然应该学习有关实用的技能，但勿

使入于艺人的精擅而染上匠工的鄙俚。

章三：论儿童教育四课目：读写（书算）和绘画两门都为人生实用之学，体操则所以养成勇

德。对于音乐教育的宗旨，世人颇不明晰，一般都以音乐为可资娱乐、解除劳倦，实际上音乐的

高尚作用应在操持闲暇。绘画亦然，儿童既熟习摹形调色，不仅构图造像可供实用，久之他也渐

能审美。其它课目也在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活动中，寓有培养善德的教导。

章四：体操  

章四：教育初期，先施体操。但竞技练习不可过分。斯巴达式教育过度锻炼少年，俾自幼养

成坚忍不拔的勇德，实际上有损其身心的发育。童年当使练习轻柔体操，十四岁后读书三年；待

他长大，始行锻炼。

章五至七：音乐教育的宗旨和方法  

章五：音乐令人愉悦，由此娱乐作用进而陶冶性情，操修心灵。如果以娱乐为尚，则尽可听

乐而无需自习弹奏。音乐教育固然应当以陶冶性情和操修心灵为宗旨。图画以线形和颜色表现事

物的情态，音乐以节奏和旋律反映人们的性格，其它艺术亦类此，而音乐最为逼真，其为悲喜都

切中人心，而影响少年的情操尤为深远。

章六：音乐教育有三题：课程的制订，乐调和韵律的选择，乐器的选择。就课程而言，当以

养成欣赏能力为已足，毋需力求擅长。就乐器而言，宜习弦奏，不重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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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七：乐调和韵律可分作三类：（1）培养品德，（2）鼓励行动，（3）激发热忱。其为效用

亦分为三点：（3）教育，（2）祓除情感，（3）操修心灵。对于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们要求不

同的效果，当各各选取不同的乐调和韵律。少年教育应培养品德，宜取中和庄敬的杜里调。弗里

季调凄怆激越，使听者狂热，终非正音。吕第亚调轻柔，对儿童和老年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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